附件1


大英县机关事务保障中心

关于开展公共机构禁塑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盐井街道办事处，县级各部门，县属各事业单位：
根据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全省公共机构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工作的通知》（川机管函〔2020〕920号）及遂宁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建立遂宁市塑料污染治理专项工作机制的通知》（遂发改函〔2020〕165号）和遂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开展公共机构禁塑工作的通知》（遂机管函〔2020〕43号）精神，为加快公共机构禁塑工作步伐，推进全县公共机构非塑料制品、绿色产品替代塑料办公用品、食堂用品的更换力度，充分发挥全县机关单位示范引领作用，现将我县公共机构禁塑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到2021年底，县直党政机关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到2022年底，大英县范围内公共机构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
二、禁塑种类
全县公共机构禁塑工作主要禁止使用含有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聚氯乙烯（PVC）、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
（一）禁止使用塑料餐具及吸管类。全县公共机构禁止在食堂及外卖采购中使用一次性餐具，包括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刀、叉、勺，塑料盒（含盖）、塑料碗（含盖）、塑料碟、塑料盘、饮料杯（含盖）和塑料吸管等。
（二）禁止使用一次性膜和袋类。全县公共机构禁止在工程施工、各类会议、食堂、工会活动及办公用品采购等工作与活动中使用一次性购物袋、日用塑料袋和纸塑复合包装袋、一次性塑料文件袋和厚度小于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等塑料制品。
（三）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棉签类。全县公共机构禁止在食堂和办公用品采购中使用一次性塑料棉签和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带头做好拒绝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使用，加大绿色产品采购。
三、工作要求
（一）认真组织实施。全县各级公共机构要全面开展停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工作，积极选用可降解或其他环保替代品，优先与使用环保材质的外卖商家合作，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量。要建立健全电商、快递、外卖等领域企业绿色管理和评价标准。要加快机关内部塑料制品回收、处置制度制定，单独设立塑料制品分类回收箱，形成塑料制品单独分类回收习惯，切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
（二）积极宣传引导。全县各级公共机构要加大对塑料污染治理的宣传力度，线上线下齐动员，多角度开展宣传。要在线下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和环保袋、开展禁塑（垃圾分类）知识普及讲座、有奖问答、参观环保建设、科普海洋爱护知识等多种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开展禁塑、垃圾分类等宣传活动；在线上要利用好工作群、公众号和朋友圈以及各类健康、合法的活动小程序等网络平台，广泛开展禁塑、垃圾分类等宣传活动；要积极引导干部职工从单位做起、从家庭做起，从减少使用塑料袋、用环保袋替代塑料袋和外卖中选择不用配送餐具和优先选择使用环保材质外卖商家等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践行禁塑和垃圾分类。
（三）强化监督检查。各级各部门要健全专项督查机制，强化组织领导，分工协作，以真督实查为原则，坚持“督任务、督进度、督成效”，着力构建职责明确、措施有力、正向激励、负向惩戒的督查工作体系。
各级各部门请于每年11月底前将“禁塑”工作开展情况书面报送县机关事务保障中心。（联系人：黄涛，联系电话：0825-7815197，邮箱：991558327@qq.com）。12月中旬县机关事务保障中心将会同相关部门对落实情况进行抽查。
 大英县机关事务保障中心

                            2021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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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垃圾分类设施设置情况表

学校名称：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场所名称
	设置规格
	已设置个数
	计划增加个数
	备注

	办公室、教室、

会议室、多功能厅
	两分类
	
	
	

	公共区域

（楼道、操场等）
	三分类
	
	
	

	食堂、茶水间

或开水间
	四分类
	
	
	

	全校集中投放

垃圾站点
	四分类
	
	
	


